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entral China Securities Co., Ltd.
（2002年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文公司名稱為「中原 券股份有限公司」，

在香港以「中州 券」名義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01375）

更正公告

僅請參閱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7年10月16日的臨時股東
大會投票結果及分派2017年中期股利公告（「該公告」）。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
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本公司意欲更正該公告中一項筆誤，2017年中期股利應約為每股H股0.086259港
元（含稅）。

承董事會命
中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菅明軍

中國，河南
2017年10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菅明軍先生；非執行董事李興佳先生、王立
新先生、張強先生、張笑齊先生及于澤陽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苑德軍先生、袁
志偉先生、寧金成先生及于緒剛先生。


